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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大陸各地，普遍發生因違法徵地而引發的官民衝突，輕者農民失地、流離失所，重者
引發嚴重的惡性事件，暴力拆遷、農民自焚……等案件比比皆是。去年爆發的「烏坎事件」，亦
是由違法徵地而引發的一連串紛爭，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大陸的公眾也是議論紛紛。此事件與
重慶的「王立軍事件」，接連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爆發，不但牽扯到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也
與中國大陸未來的改革的路線方向有著密切聯繫，對於台灣而言，重要性不言可喻。

壹、烏坎事件的發展

烏坎事件起因於廣東省烏坎村的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將村裡的部分集體土地，轉讓給香港的房
地產商，進行房地產開發。由於過程違法且黑箱運作，引發村民抗爭，並將積壓多年的問題一次
引爆。整個事件中，烏坎村、東海鎮、陸豐市（縣級）、汕尾市（地級）、廣東省直到中國中央
政府，各省、境外的媒體和美國領事館，皆有所涉入，影響廣泛。

一、事件萌芽與激化
   

      事件爆發前，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烏坎村民曾多次因徵地問題上訪投訴十幾次，但
皆不了了之。直到二○一一年九月份，兩三千名村民到陸豐市政府遊行請願，過程中武警與村民
發生暴力衝突，四村民代表被拘留。村民選派代表與市、鎮政府談判，提出清查土地轉讓、村委
選舉、村財務和釋放被捕村民代表等幾大訴求。後來兩級政府成立工作組進行調查，村民們自發
地選出自救性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以此為核心領導繼續抗爭。然而工作組清查並
未有實質性進展，村民再度到陸豐市政府遊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初，汕尾市政府介入，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村民的訴求已全部處理，
將村民的行動定調為「與境外的機構、勢力有所聯繫」，並把村民自發組成的臨時代表理事會定
調為「非法組織」，拘捕幾位帶頭抗爭的成員。而村民對三級政府的處理結果不滿，仍然堅持抗
爭。從此事情走向白熱化，政府派大批警力進駐村裡，村民奮勇阻擋，形成在村子入口對峙局面
。十二月中，一位被拘捕的村民死亡，疑似有被刑求。此激發村民更大的不滿，每日集會，並打
算將事情鬧大，警方則採取更強烈的封鎖手段，事態激化。此階段前，雖有各省和境外媒體前往
，但報導皆被嚴格管控，只能登政府發布的通稿，網路上的討論也被封鎖。

二、出現轉機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出現轉機，廣東共產黨省委員會介入。省委認為村民的訴求合理，並
承認政府工作中有失誤，開啟新一輪談判。結果是，政府承諾清查村民長期以來的訴求，由省工
作組進駐處理，認可臨時代表理事會為合法組織、保證不秋後算帳，並且釋放被拘捕人員、歸還
遺體、重新驗屍調查死因。整體來說，從省委介入後，採取軟處理的態度，事態趨於平和。省工
作組進駐後立即積極清查村民反映的問題，媒體報導和網路討論的控管力度開始放鬆。

三、聚焦村自治選舉
   

      二○一二年一月，重組村黨總支部，由抗爭領袖擔任書記，並且開始籌備村委會的選舉工
作。二月初，推選「選舉委員會」，負責舉辦選舉村委會的工作。在選舉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赴廣東考察，其表示：「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利用賄選
和家族勢力破壞和干擾選舉，應該依法依紀處理。」視為中央對烏坎事件軟處理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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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中，由村民選舉「村民代表」，並且交還死者遺體、安葬，但未重新驗屍。三月初，
由村民代表選舉新一屆的村委會和村小組領導成員。此時適逢「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一、此次選舉沒有任何創新，只是把村民自治的法律落實，扭轉以
往走過場的情況。二、廣東省委介入，並非只是單純的處理個案，而是作為廣東加強村級組織建
設工作的一環，吸取經驗並在全省推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選舉的過程公開、透明，吸引了境內、境外大批媒體進村採訪，網路
上也有大量的討論。此外，中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皆有派員駐村觀察，美國領事館亦有派主管人
權事務的官員前往。然而，落實村自治選舉只是村民訴求中的一環，其餘的清查土地轉讓、村財
務等問題，牽涉到的利益主體更多，仍然任重而道遠。 

貳、烏坎事件的病根：政治壟斷、權貴資本主義、不受節制的鎮壓能力
   

      烏坎事件，其實是改革開放後長期積壓問題的縮影。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從
極權政體轉型，逐漸形成以各級黨委和政府為核心，政治上保持高度壟斷，但對於經濟、社會控
制力度有所放鬆的威權體制。由於權力被各級黨委、政府壟斷，社會監督力量薄弱。加上以高速
的經濟發展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導致政商一體，形成「權貴資本主義」。長期的忽視
社會公正、與民爭利，積壓了許多社會不滿，衝突日益嚴重。但是面對社會的種種訴求，國家仍
保有強大的鎮壓能力，常以壓制的方式回應，使官民衝突更加惡化，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仇官、
仇富」情緒。整體來說，「強國家、弱社會」特徵明顯，民主、法治和人權停滯不前。 

      此次事件的引爆點，表面上在於土地問題，但究其深層，根源在於整體的政治壟斷，治理
不透明，公眾缺乏監督權利。從中央到村，黨委、政府壟斷了權力，許多重大決策秘而不宣，公
眾並不知情。即便知情，社會也難以對其進行監督。以烏坎為例，原來的村黨支部、村委會選舉
流於形式，實際由上級指派。村裡財務、村民共有土地轉讓皆黑箱運作，村民並不知情。民眾上
訪多年，積壓的問題不但得不到解決，還面臨了被鎮壓的風險。另一方面，共黨與政府壟斷經濟
資源，並以追求經濟發展為各級政府主要的「政績」體現，導致官商勾結、弊案叢生。特別在上
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實施後，大部分的財稅流到中央，地方財政稅收大為減少，因此各地
政府開始以土地買賣為經濟創收的重要來源，在城市是「拆遷」，在農村則是「徵地」，引發「
土地財政」的批評。在現行土地轉讓制度中，從徵地、土地儲備、轉讓等各個環節，皆由政府壟
斷，缺乏市場機制。地方政府是土地交易的主要獲利者，從農民手中以「成本價」徵收，再以「
市場價」轉手給開發商。由於徵地過程的操作不透明，時常衍生出補償款過低、補償資金被截流
、貪汙挪用......等問題，實際上農民並未獲得相應的補償。而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核心利益，
一旦被剝奪，往往流離失所，導致徵地問題是目前農村中，官民衝突最為嚴重的一塊。 

      在烏坎事件中，以汕尾市和陸豐市兩級政府為整起徵地的主導者，屬於下級單位的東海鎮
、烏坎村等村鎮則為徵地政策的執行者。這兩級政府大力招商引入港口建設資金，但對於農民卻
使盡剝奪之能事，導致農地徵收補償標準過低、農民也沒有實際拿到補償款，這些行政糾紛致中
成為村民集體抗爭的引爆點。而且，國家仍保持「專政機器」的心態，在面對社會經濟衝突時，
傾向於將抗議群眾界定為意欲顛覆共黨政權的敵人，這種「敵我矛盾」式的心態往往導致政府使
用過當的公權力去壓制民間不滿的聲浪。在基層發生的個案中，由於地方警察、檢察院、法院、
媒體等皆由黨政機關把持，導致這些糾紛解決機制皆難以中立有效的解決問題。筆者在大陸的經
驗便是個很好的例證。有律師表示：「目前，徵地拆遷幾乎都是政府在背後主導。並且是一環緊
扣一環的，比如以省政府主導的徵地拆遷，省級以下的各級法院皆不立案。徵地拆遷時，拆遷隊
（常是黑社會）在前面衝鋒、打砸搶，後面則是武警壓陣。這種現象非常普遍。而且，找媒體曝
光，往往得到的回應是不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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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坎事件亦是此問題的明證。在事件前期，由於三級政府和村幹部本身就是徵地的受益者
，因此對於村民的抗爭，不但沒有讓步，反而採取高壓的態勢，將村民自救活動定性為「與境外
勢力勾結」、「非法組織」，拘捕帶頭者、企圖出動武警進村、封鎖媒體報導，激起村民更強烈
反抗，形成對峙之局。

參、中央與廣東省所開出的藥方：對話與妥協、保障民權
   

      自從廣東省委介處理入烏坎事件後，事情有了急劇的變化。由於廣東省政府在此次徵地事
件中，不像下面的三級政府屬於利益既得者，相對超脫，較能公正的處理。省委首先確認村民的
訴求合法，並承認政府工作中有失誤。並且允諾解決村民的訴求、保證不秋後算帳。其後，針對
村民訴求中的首個大難題：「村民自治」，北京中央政府也表示：「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
甚且在選舉過程中，廣東省政府也有所保障，扭轉了以往村委會選舉走過場的情況，並且開放媒
體採訪。 

      中央和廣東省在處理這次事件，主要採取對話與妥協的方式，並且自我克制，不派出武裝
部隊鎮壓，對於輿論控管也有所放鬆，第一時間緩解了村民的焦慮，開啟和平落幕的可能。其後
，廣東省委也宣稱要嚴格保障、落實了原本法律所賦予農民的選舉權利，並要總結烏坎的經驗，
推廣到全省。總體來說，對於大陸的民主、法治和公民權利的保障，似乎是個不錯的開端。 

      不過也有值得留意的地方。第一、此次的村民選舉，仍未脫離既有的框架，並未到達「改
革」的程度。例如：並未釐清共黨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的關係。過去實踐中，村支部與村委會
職能混淆的情況十分常見，或是有「兩委一肩挑」現象：即共黨村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是由
同一人擔任。從這次的選舉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此外，此次選舉的重點在於落實已有的村民
自治法律，而不在於創新。第二、村民自治只是村民訴求的首要難題，其它像是過去村裡的財務
清查、違法轉讓的土地如何善後等等問題，不但涉及更深層次的體制問題，還要懲辦相關負責官
員，難度更大，廣東省政府如何出招化解，則有待觀察。

肆、烏坎事件對於民進黨的中國大陸政策意義
   

      烏坎事件所凸顯出來問題是「強國家、弱社會」。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逐漸形成政治壟
斷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剝削，但另一方面，社會力量也逐漸壯大，開始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掠奪行為
進行抗爭。這不只是烏坎村、汕尾市和廣東省所面臨的問題。這事實上是全國所面臨的根本制度
癥結，因此要從「全局」的角度去審視。針對此種問題，不同地方的主政者開出了不同藥方進行
回應，以汪洋主政下的「廣東模式」和薄熙來掌管的「重慶模式」為兩個典型。廣東模式開出的
藥方是「小政府、大社會」。著重於在現有體制中，進行更多的行政革新、法治基礎建設、並容
忍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實踐其公民權利。國家向社會放權，面對不同的聲音，盡量以對話或協商疏
導不滿，而非武力鎮壓，進而導出烏坎事件的順利化解。而重慶模式則是開出相反的藥方：「大
政府、小社會」。其代表性的政策為「唱紅打黑」，號召群眾重溫毛時代的「革命」精神，並用
運動式打黑的方式「劫富濟貧」。強化既有的國家控制與分配能力，但面對社會質疑的聲浪，則
採取更強力的壓制方式。 

      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爭論，不但與未來中國大陸的改革路線相關，也與中共的人事鬥爭
緊密聯繫。廣東的烏坎事件與重慶的「王立軍」事件，皆連在中共十八大換屆前夕爆發，為此下

 3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2-06-04, 週一 17:02
點擊數：6915

了一個很好的註解。烏坎事件的成功化解，使汪洋在未來接班沒有太大問題。而王立軍事件的爆
發，則讓薄熙來翻船。持平而論，以汪洋為首的廣東模式的改革路線目前稍占上風，對於未來中
國大陸的民主、法治改革，具有正面意義。但我們無須過於樂觀，因為無論是甚麼治理的模式，
其目的都在企圖延續共黨威權政治的永久執政，只是方法不同。 

      而民進黨對此能做些什麼？根據筆者在中國大陸實地研究，目前大陸在許多領域的改革已
經進入艱困時期，與民眾的利益切身相關，像是：村民自治、徵地拆遷等等領域，大眾非常關注
改革的走向。而最容易拿來比較的參照點，就是台灣經驗。許多民眾、學者甚至部分官員，對於
台灣的制度很想了解、甚至想拿來作為大陸改革的「範本」。例如不少人在談話中，把大陸現階
段的民主、法治狀況，和台灣在解嚴前夕相互比較。以及總統大選期間，微博上瘋狂轉載、討論
關於台灣競選的新聞，並且不再侷限於空泛的統獨議題，而是探討「選舉制度」、「司法環境」
等更為深入的議題。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的形象也有所扭轉。以往一提到民進黨，直覺聯想
到的是「台獨黨」。但這次民進黨在選舉中的表現，特別是敗選後的「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宣
言，對於大陸民眾更是有著切身體會的感受，開始願意了解民進黨的歷史與主張。因此民進黨在
兩岸政策上可以做的更多：甩開過去不願意與中國大陸接觸的包袱，而是要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去
影響。一方面，與大陸體制內的改革者進行對話、溝通，促進其朝向對外繼續開放、對內更多容
忍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強對大陸民眾宣傳民進黨對於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
的貢獻，以爭取更多的認同和改變。

作者陳宥任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陳至潔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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